
1

东莞厚街“11·2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报告

2024年 11月 29日 19时 37分许，东莞市环莞快速路厚

街河田路段发生一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追尾重型自卸货车，

并致其碰撞前方轻型厢式货车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人死

亡、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5年 5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东

莞厚街“11·29”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

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以及《广东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有关要求，强化事故整改措

施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

印发的《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

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号，以下简称

《评估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东莞市

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牵头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

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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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评估组

2026年 3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厚街分局牵头成立评估

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文件，

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

部门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评估组通过查阅各有关部门落实该事故整改工作情况

等相关文件、资料，明确《事故调查报告》中有关事故责任

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具体如下表：

（一）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雷**

雷**，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涉嫌交通肇事罪，交警部门于 2024年
12 月 25 日对其立案，于 2025 年 2 月

18 日将该案件移送至东莞市第二市区

人民检察院，追究其刑事责任。

2025 年 7月 22 日，广

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

告人（雷**）犯交通肇

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三个月。

（二）对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的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和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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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

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

八条第一款，建议厚街交警大队依法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

2025 年 2月 20 日，东

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厚街大队（现厚街

交管大队）对雷**“驾

驶机动车上路时存在

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

及“驾驶货运机动车以

外的载货汽车载物超

过最大允许总质量未

达到百分之三十”的两

项违法行为，分别处以

人民币 200元罚款，合

计 400元。

2 黎**

黎**，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六十条，建议厚街交警大队

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025 年 2月 20 日，东

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厚街大队（现厚街

交管大队）对黎**驾驶

机动车上路时存在驾

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

准的机动车的违法行

为处以人民币 100元罚

款。

3
东莞市创筑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

该公司个别安全例会记录不完善、车辆

动态监控管理制度内容未结合实际及

时更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和《道路运

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建议属地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

因其隐患问题在责令

改正期限内已完成整

改，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厚街分局经综合研判

案件等因素，决定对其

作“不予处罚”处理。

4 雷**

雷**，东莞市创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主

要负责人，未按照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对全体人员进行考核，未落实本单

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

一项规定，建议属地交通运输部门依法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025年 1月 7日，东莞

市交通运输局根据《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

规定对其给予人民币

贰万元整（20000 元）

的行政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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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莞市裕彭土石

方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对涉事车辆隐患排查治理不到

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建议属地

交通运输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因其隐患问题在责令

改正期限内已完成整

改，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厚街分局经综合研判

案件等因素，决定对其

作“不予处罚”处理。

6
东莞市亨达混凝

土有限公司

该公司存在为车辆超标准装载配载行

为，违反了《广东省道路货物运输超限

超载治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第三项规

定，建议住建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

罚。

因其隐患问题在责令

改正期限内已完成整

改，东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经综合研判案

件等因素，决定对其作

“不予处罚”处理。

（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和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东莞市交通运输

局厚街分局分管

安全生产的分管

负责同志

建议厚街镇分管安全生产副书记对东

莞市交通运输局厚街分局分管安全生

产的分管负责同志进行谈话提醒，督促

其加强对辖区交通运输企业的安全监

管。

2025年 11月 21 日，厚

街镇分管安全生产的

副书记何**已对东莞

市交通运输局厚街分

局副局长李**进行了

约谈。

2

东莞市创筑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

东莞市裕彭土石

方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

建议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厚街分局约谈

东莞市创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市

裕彭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督促其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做好隐患

排查、人员教育培训、车辆监控等工作。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厚

街分局于 2024年 12月
2日集中约谈东莞市创

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东莞市裕彭土石方工

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人。督促 2家公司对检

查发现的问题进行责

令整改，2家公司已先

后于 2024年 12月底前

完成整改。

3
东莞市亨达混凝

土有限公司

建议住建部门督促东莞市亨达混凝土

有限公司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源头

装载监管责任。

东莞市望牛墩镇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已督促

东莞市亨达混凝土有

限公司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落实源头装载监

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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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厚街大队（原厚街交

警大队）

该单位认真扎实地开展各项工作，2025年以来共查处车

辆违法数 187606 宗，其中涉货车的违法数 19883 宗，涉电

动车的违法数 158779宗（其中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18389宗，

违法载人 7013宗，逆行 685宗，闯红灯 1160宗，驾乘人员

不戴头盔 42478宗，电动车号牌涉无牌、遮挡、污损 86286

宗，电动车改装 53宗）。

（二）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厚街分局

该单位根据市镇文件要求，认真开展道路运输行业安全

生产检查工作。2025年，检查企业 690家次，积极应用“两

客一危一重货”智能监管平台，核查信息 2750 条，及时处

置驾驶员违规行为；举办消防、普法培训，约谈违章企业 536

家次，召开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10 次，有序开展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隐患排查治理年、消防安全检查、货

车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春运春节汛期暑期重大风险

隐患排查治理、危运行业专项整治、治超、打“四黑”、路

域环境等行动及宣传活动，共查处各类交通运输违法案件

637宗，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确保道路运输行业安全。

（三）东莞市望牛墩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该单位按照市住建局、镇道安办相关工作要求，持续开

展货物装载源头整治行动，2025年共出动 513人次对全镇在

建受监工地以及相关企业开展安全检查工作，对相关责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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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签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129份、局部停工整改通知书 17份、

全面停工整改通知书 8 份、扣分通知书 96 份，并在规定期

限内进行复查，确保相关单位落实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

召开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4次，开展货物装载源头超

限超载专项治理 10次，配合市住建局对亨达公司专项检查 2

次，签发整改通知书 2份，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并根据预

拌混凝土企业风险管理要求，每月对亨达混凝土企业进行一

次日常安全监督检查，共检查 12次，未发现明显违规情况。

四、存在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暂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

理及监管方面存在问题。

五、工作建议

（一）加强货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交通运输部门督促货运企业建立健全车辆安全管理制

度，定期对所属货车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确保车辆安全性

能良好。要求货运企业加强对驾驶员的日常管理，建立驾驶

员安全培训档案，定期组织驾驶员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和应急处置知识。对未落实主体责任导致事故发生的货运

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同时追究企

业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二）加强事故现场执法监管

交管部门加大对货车故障或事故现场的巡逻管控力度，

及时发现和纠正驾驶员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人员未及时

撤离等违法行为。对违反应急处置规定的驾驶员，依法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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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并将违法行为记录纳入驾驶员信用档案，影响其从业

资格。同时，建立事故现场快速处置机制，协调交管、路政、

救援等部门，及时清理事故现场，恢复道路通行，避免二次

事故发生。

（三）强化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交管部门定期收集整理货车道路交通事故案例，尤其是

因未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未保持安全车距等导致的事故案

例，制作成警示教育片、宣传海报等，通过货运企业、驾驶

员微信群、行业协会等渠道广泛传播。组织驾驶员集中观看

警示教育片，开展事故案例分析讨论，让驾驶员深刻认识到

违规操作的严重后果，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